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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60     证券简称：赣锋锂业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40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

之资产交割完成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已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通过中国证监

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，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收到中

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万春等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5]1227 号）。具体情

况详见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

过暨复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31）和《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

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38）。 

现将本次资产重组资产交割的完成情况公告如下： 

释  义 

在本公告中，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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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锋锂业、公司、

本公司、上市公司 
指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：

002460） 

美拜电子、标的公

司 
指 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司 

标的资产、交易标

的 
指 

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市美拜电子有限公

司 100%的股权 

本次交易、本次资

产重组、本次发行

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 

指 

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

相结合的方式，购买其持有的美拜电子 100%

股权的行为，并募集配套资金 

交易对方 指 自然人李万春、胡叶梅 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

《重组管理办法》 指 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 

《上市规则》 指 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 

证监会、中国证监

会 
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独立财务顾问、中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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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证券 

法律顾问、通力律

师 
指 通力律师事务所 

审计机构、立信会

计师 
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评估机构、中联资

产 
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

注：本公告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

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

金两部分。 

本次交易中，美拜电子 100.00%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6,700.00 万元。

其中，以现金支付 11,010.00 万元，剩余 25,690.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

方式支付。 

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5.57 元/股，股份发行

数量为 16,499,678 股。其中，向李万春发行 11,549,775 股，收购其持

有的美拜电子 70.00%的股权；向胡叶梅发行 4,949,903 股，收购其持

有的美拜电子 30.00%的股权。收购完成后，公司持有美拜电子 100.00%

股权，美拜电子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 

本次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2,000.00 万元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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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 14.01 元/股，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，

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8,565,310 股。 

二、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 

1、上市公司决策程序 

2014 年 6 月 5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

本次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。 

2014 年 9 月 26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

过本次资产重组草案及相关议案。 

2014 年 10 月 17 日，本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本次资产重组草案及相关议案。 

2、交易标的公司决策程序 

2014 年 5 月 20 日，美拜电子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

赣锋锂业转让美拜电子合计 100%股权，各股东均同意放弃本次股权

转让的优先购买权。本次交易已经取得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

前臵条件。 

（二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

2015 年 6 月 18 日，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[2015]1227 号《关

于核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李万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，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李万春、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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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梅等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。 

三、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

2015 年 7 月 2 日，美拜电子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

《营业执照》和《变更（备案）通知书》。美拜电子的股东由李万春、

胡叶梅变更为赣锋锂业，上市公司直接持有美拜电子 100.00%股权，

美拜电子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（二）后续事项 

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其他

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： 

1、本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； 

2、本公司应就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应向深交所、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及上市手续； 

3、本公司应就交易对方以标的资产认缴注册资本办理完毕验资

手续并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、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

续； 

4、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,563,310 股新股

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。本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

内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，该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的实施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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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中介机构对资产交割的核查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

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，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

准，且已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；本

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重组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

续已经办理完毕，赣锋锂业已合法取得了标的资产的所有权。赣锋锂

业将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在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

手续。赣锋锂业本次交易实施的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

碍，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。 

（二）法律顾问意见 

法律顾问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，截至《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

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

法律意见书》出具之日，赣锋锂业本次发行购买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

赣锋锂业名下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。本次交易之对

价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

登记；对价股份上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。赣锋锂业尚需

向美拜电子的资产出售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，并就本次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、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中国

证监会已核准赣锋锂业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配套资金，赣锋锂业有权

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，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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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资产交割的独立财务顾问

核查意见》 

2、《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5 年 7 月 4 日  




